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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

2 0 02 年 1 2 月 20 日

各開支總目

分目 14 9 一一一一般部門開支

請各委員－

( a )  批准由 20 03 年 1 月起，把汽車的外勤行車津
貼額調整至每公里 2 . 07 元，電單車和小型電單
車的津貼額則調整至每公里 0 .77 元；以及

( b )  轉授權力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，使局長得以由
2004 年起，可根據上一曆年計至 12 月為止的
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有關開支項目，與之前一年

同期比較的價格變動幅度，批准在每年 4 月 1 日
調整外勤行車津貼額。

問題

現行用以釐定外勤行車津貼額的公式是在 199 0 年制定，經檢討
後，我們認為有關公式可予改善。

建議

2 .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建議－

( a ) 由 20 03 年 1 月起，把汽車的外勤行車津貼額調整至每公里
2.07 元 ， 電 單 車 和 小 型 電 單 車 的 津 貼 額 則 調 整 至 每 公 里

0.77 元；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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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轉授權力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，使局長得以由 2004 年起，
可根據上一曆年計至 12 月為止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有關開
支項目 (即「汽車燃料」和「汽車維修」 )， 與之前一年同期
比較的價格變動幅度，批准在每年 4 月 1 日調整外勤行車津
貼額。

理由

調整外勤行車津貼額

附件1

3 . 現行釐定外勤行車津貼額的公式，計及有關車輛的固定開支和經

常開支。固定開支包括 50% 的折舊率、 5 0% 的車輛牌照費和 75 %  的
保險費；經常開支則包括汽油、機油、潤滑油、維修保養和輪胎的全

部費用。鑑於大部分固定開支項目會在首 4  8 00 公里的行車津貼中發
還，所以如果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累積行車 哩數超 過 4  8 0 0 公里，則
超出的哩數所得的津貼會扣減 20%。目前，汽車的行車津貼額分別為
每公里 3.4 4 元 (首 4 80 0 公里 )和 2 . 7 5 元 ( 4  8 0 0 公里以上 )、電單車／小
型電單車則為每公里 1 . 2 6 元 (首 4 80 0 公里 )和 1 .01 元 ( 4  800 公里以
上 )。現行外勤行車津貼額各開支項目的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1。

4 . 審計署署長在 19 9 9 年發表的第 33 號報告書中，指政府向駕駛私
家車出勤的人員發還多於直接開支的款項，是過於寬鬆的做法。他建

議津貼額應該減至只計及外勤行車的直接開支，即燃料費。

5 . 我們參考審計署署長的意見檢討釐定津貼額的公式後，認為現行

公式可予改善。

6 . 鑑於車主在購入車輛後，即須承擔固定開支，我們認為有理由把

這 些 開 支 從 釐 定 外 勤 行 車 津 貼 額 的 公 式 中 剔 除 。 根 據 以 往的 數 字 顯

示，在外勤行車津貼方面開 支 較 大 的 部 門 ，約 有 4 0 %申 領 津 貼 的 人
員每年申領的哩數不足 5 00 公里，而每年申領哩數少於 4  800 公里的
則有 90 %，可見大部分申領津貼的人員並非經常使用私家車作公務用
途。因此，向申領外勤行車津貼的人員發還其車輛的固定開支，我們

認為理據不足。

7 . 至於經常開支，審計署署長認為只應發還直接開支，即燃料費。

由於發放外勤行車津貼的目的，是向因工作需要而使用私家車執勤的

合資格人員給予合理補貼，我們認為把外勤行車的經常開支全數 (即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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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、機油、潤滑油、維修保養和輪胎的十足費用 )發還是合理的安排。
一般來說，燃料費約佔經常開支的一半。

8 . 我 們 認 為 ， 從 釐 定 外 勤 行 車 津 貼 額 的 公式 中 剔 除 固 定 開 支 項 目

後，應該相應取消累積行車哩數超過 4  80 0 公里的 20%  扣減率。此舉
可簡化外勤行車津貼的管理工作。

附件2
9 . 我們建議由 20 03 年 1 月起，外勤行 車津貼額應只計算經常開
支，而計及各項經常開支的最新數額 (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2 )後，外勤行
車津貼額修訂如下－

車輛種類
外勤行車津貼額

每公里 (元 )

汽車 2 . 07

電單車和小型電單車 0 . 77

調整機制

10 . 目 前 ， 外 勤 行 車 津 貼 額 是 按 照 津 貼 所 包括 各 項 開 支 的 變 動 而 調
整 。 就 經 常 開 支 來 說 ， 五 項 開 支 各 有 一 套 計 算 和 調 整 公 式， 其 中 汽

油、機油、潤滑油和輪胎方面的開支均分別根據政府車輛管理處和機

電工程署提供的零售價和耗用率計算。至於維修保養方面的開支 1，則

按照若干指定的車輛型號某個行車哩數，以平均資本費用的 10 % 計
算。我們認為現行調整津貼額的方法過於繁複。再者，目前並沒有定

期調整津貼額的機制。

1 1 . 為方便日後調整外勤行車津貼額，並確保津貼額定期調整，我們
建議轉授權力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，使局長得以由 2004 年起，可根
據上一曆年計至 1 2 月為止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有關開支項目 (即「汽
車燃料」和「汽車維修」 )，與之前一年同期比較的價格變動幅度，批
准在每年 4 月 1 日調整外勤行車津貼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在 1990 年由當時的立法局財務委員會核准的計算方法，車輛每年所需的「維修
保養」開支是以車輛的資本費用的 10% 除以行車哩數 (汽車為 19  200 公里，電單車
和小型電單車為 16 000 公里 )計算。車輛的資本費用則是按照數個受歡迎型號的平均
零售價計算。



FC R ( 2 00 2 -0 3) 49 第 4頁

對財政的影響

1 2 . 在 20 00 - 01 年度和 2 00 1- 02 年度，外勤行車津貼方面的每年開支
分 別 為 3 , 41 0 萬 元 和 2,93 7 萬 元 。 根 據 2 001- 0 2 年 度 的 申 領 情 況

估 計 ， 如 按 照 建 議 修 訂 計 算 和 調 整 外 勤 行 車 津 貼 額 的 公 式 ， 在

2002-03 年度將可節省約 300 萬元，以全年計算則可節省 1 , 200 萬元。

員工諮詢

1 3 . 我們曾就上述建議諮詢四個中央評議會的職方。有職方代表建議
應在外勤行車津貼額的計算公式中保留若干固定開支項目，其中警察

評議會的職方代表特別要求保留保險費這個項目，因為保險公司通常

會向須駕駛私家車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徵收額外保險費。我們就此徵

詢保險業監理處和保險業人士的意見，得知汽車保險費數額取決於多

個因素，例如投保人的年齡、職業和駕駛記錄，以及車輛的車齡、種

類和用途。汽車保險的標準條款除涵蓋社交、私人和遊樂用途外，還

包括與投保人業務和職業有關的用途。現時並沒有證據顯示使用車輛

執勤必須繳付額外的保險費。我們理解員工所關注的問題，但相信外

勤行車哩數只佔員工私家車總行車哩數的一小部分。因此，我們仍然

認為車輛的固定開支應由車主自行承擔，而外勤行車津貼只應計及直

接與外勤工作有關的經常開支。

1 4 . 有職方代表預期在外勤行車津貼額調低後，員工會不大願意使用
自己的私家車執行外勤工作，以致部門車輛的需求有所增加。我們相

信調低外勤行車津貼額後不會引致部門車輛的需求驟增。一般來說，

部門主管人員須確保在工作情況許可下，員工會使用最符合經濟效益

的交通工具出勤。我們會建議部門採取適當的行政措施，有效調配部

門車輛，例如鼓勵員工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勤。

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

1 5 . 我們已在 20 02 年 11 月 18 日就有關建議諮詢立法會公務員及資
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。該委員會對上述建議並無異議，但要求我們

就 申 領 外 勤 行 車 津 貼 的 人 員 ， 以 及 在 釐 定 外 勤 行 車 津 貼 額的 公 式 中

「維修保養」開支一項的計算方法提供額外資料。我們已在會後向委

員會提供所需資料，本文件亦已載述有關資料。



FC R ( 2 00 2 -0 3) 49 第 5頁

背景資料

1 6 . 發放外勤行車津貼的目的，是向使用私家車執勤的合資格人員給
予合理補貼。現行釐定外勤行車津貼額的公式是在 1990 年 7 月 1 3 日經
當時的立法局財務委員會 (見財務委員會 FCR( 9 0-9 1) 43 號文件 )通過。

1 7 . 有關人員是否合資格申領外勤行車津貼，主要是考慮工作需要和
是否符合經濟效益等因素。人員如認為有需要使用私家車執勤而又打

算 申 領 外 勤 行 車 津 貼 ， 必 須 事 先 取 得 所 屬 部 門 主 管 人 員 原則 上 的 批

准。部門主管人員審批申請時，必須有充分理由相信有關人員確有工

作需要出外執勤，而在出勤時又不宜或無法乘搭公共交通工具，又或

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不符合經濟效益。這些情況包括執行緊急任務，特

別是在辦公時間以外執勤；運送重要文件或護送證人；攜帶體積較大

的工具／儀器；前往公共交通工具不能到達的偏遠地區訪問／巡視；

執行監視／調查或埋伏等職務；以及工作時間緊迫等。雖然有關人員

已取得部門主管人員原則上的批准，但仍須在每次出勤後申請批准申

領外勤行車津貼。部門主管人員審批這些申請時，必須有充分理由相

信有關人員使用私家車執勤是基於職務所需，而且是最有效率和最符

合經濟效益的安排。

1 8 . 在 20 01 - 02 年度，共有 64 個部門向員工發放外勤行車津貼，開支
總額為 2 , 93 7 萬元；其中發放款額最多的五個部門依次為房屋署、建
築 署 、 路 政 署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和 懲 教 署 ， 合 計發 放 的 款 額 約 佔 外 勤 行

車津貼開支總額的 40%。在 2001-02 年度，這五個部門共有約 1 600 名
人員申領外勤行車津貼。這些人員分別來自 84 個職級，主要包括警
員、警長、工程監督、監工、房屋事務主任和屋宇裝備督察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公務員事務局

2 0 02 年 1 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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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外勤行車津貼額

開支項目
汽車

每公里開支 (元 )
電單車／小型電單車

每公里開支 (元 )

( a ) 固定開支

( i ) 折舊 0 . 69 53 0 . 17 23

( i i ) 牌照費 0 . 17 82 0 . 04 69

( i i i ) 保險費 0 . 65 73 0 . 30 11

固定開支總額 1 . 53 08 0 . 52 03

( b ) 經常開支

( i ) 汽油 0 . 95 65 0 . 34 35

( i i ) 機油 0 . 03 43 0 . 02 38

( i i i ) 潤滑油 0 . 03 61 0 . 12 50

( i v ) 維修保養 0 . 78 13 0 . 20 12

( v ) 輪胎 0 . 10 42 0 . 05 00

經常開支總額 1 . 91 24 0 . 74 35

固定開支 +經常開支 3 . 44 32 1 . 26 38

( A ) 首 4  80 0 公里的現
行津貼額

3 . 44 1 . 26

( B ) 超過 4  80 0 公里的
現行津貼額

[ ( A ) x8 0% ]

2 . 75 1 . 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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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議外勤行車津貼額

開支項目
汽車

每公里開支 (元 )
電單車／／／／小型電單車

每公里開支 (元 )

經常開支

( a ) 汽油 1 . 10 23 0 . 40 53

( b ) 機油 0 . 07 62 0 . 05 29

( c ) 潤滑油 0 . 03 09 0 . 06 25

( d ) 維修保養 0 . 76 90 0 . 19 16

( e ) 輪胎 0 . 09 37 0 . 05 63

經常開支總額 2 . 07 21 0 . 76 86

擬議外勤行車津貼額 2 . 07 0 . 77


